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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63 次 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63 次审议会议于 2022

年 11 月 14 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浙江大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

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：暂缓审议。 

二、审议意见 

（一）浙江大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结合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，补充说明经营业绩

变化趋势，并作进一步风险揭示；结合经营业绩变化趋势说明募集

资金用于扩产的合理性及具体安排。 

（二）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仁华医药未回购的 20%股权认定为“明股

实债”的确切依据，在仁华医药持续亏损情况下按固定比例分红是

否存在分红款被追回风险，补充说明并披露未回购 20%股权的后续

处理方案，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进一步补充说明募投资金用于募投项目的具体计划

及安排，并说明新增募投产能消化的具体安排，论证募投产能消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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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行性。 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 

（一）浙江大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利欧股份。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挂牌时控股股东为利

欧股份，实际控制人为王相荣。2018 年 7 月王洪仁及其子王靖收购

利欧股份持有的发行人 21%的股份，收购完成后，王洪仁、王靖、

应云琴合计控制发行人 51%的股份。2019 年 4 月，利欧股份提名

董事数量缩减为两人，利欧股份不再将发行人纳入其合并财务报表

范围。王洪仁去世后，其所持发行人股份由王靖和应云琴继承，王

靖和应云琴共控制发行人 49.75%的股份，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；利

欧股份持有发行人 43.72%的股权，为第一大股东，利欧股份实际控

制人王相荣直至 2022 年 1 月才辞任发行人董事。 

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：（1）利欧股份出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王洪仁及王靖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，受让方是否存

在股权代持情形。（2）未将利欧股份认定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

及一致行动人是否合理，是否会对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性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。（3）发行人控股权变化前后，利欧股份对浙江大农经营

发展的影响方式及情况；双方是否实际保持独立关系，是否存在未

披露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。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2. 关于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（1）鉴于发行人 2022 年

1-6 月主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同比下降的情况，发行人存在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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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下滑、在手订单数量减少的风险，请发行人结合目前国内市场滑

坡、国际经济形势不稳的大环境背景，以及发行人市场地位及竞争

优势、下游客户需求、行业发展趋势等，进一步分析本次募集资金

用于扩大产能的必要性，说明募投项目投产领域是否具备充足的行

业增长空间，发行人是否具备募投产能消化能力，募投项目实施对

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。（2）发行人在报告期内进行了大额分红，

请结合发行人日常运营需要、现金流状况、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

排，分析本次募集资金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形。请保

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收购和出售仁华医药股权。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2019 年

5 月，发行人与仁华医药签署《收购协议》，发行人向仁华医药增资

1,011 万元并取得仁华医药 60%股权，仁华医药及其原有股东承诺

收购后三年内（即 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）完成对发行

人及众源药业 3 亿元人民币的采购额，其中第一年 5,000 万元，第

二年 7,500 万元，第三年 17,500 万元。2021 年 6 月，仁华医药未完

成上述第一年、第二年的业绩考核指标，发行人提前终止《收购协

议》及业绩对赌事项。2021 年 5 月，发行人与吴力勇签署《股权回

购协议》及《关于股权回购的补充条件》，原《收购协议》终止，吴

力勇以发行人增资入股价格 674 万元回购发行人持有的仁华医药

40%股权。不论仁华医药盈利情况如何，发行人对所持仁华医药剩

余 20%股权每年享受固定分红，固定分红款以 269 万元的同期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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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利率 4%计算，仁华医药在每年 1 月 1 日支付前一年的固定分

红，逾期支付分红的，吴力勇须按 269 万元及利息将发行人持有的

仁华医药 20%股权一次性付款收购。同时，发行人出具《股东放弃

表决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的声明》，发行人无条件放弃仁华药业剩

余 20%股权应享有的表决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。（2）仁华医药 2019

年 7-12 月、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-82.62 万元、-381.58

万元、-183.45 万元，处于持续亏损状态。 

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：（1）原《收购协议》中是否对仁华医药

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形下，吴力勇应当回购发行人所持仁华医药股权

等事项进行约定，吴力勇回购仁华医药股权的价格、比例等与原《收

购协议》的约定是否一致，吴力勇回购发行人所持仁华药业 40%股

权，而未回购全部 60%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发行人所持仁华医药

剩余 20%股权的回购或处置安排。（2）发行人对所持仁华医药剩余

20%股权每年以 269 万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4%享受固定分红，

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仁华医药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是否存在产生纠纷或争议的风险。（3）仁华医药处于持续亏损状态，

是否具备向发行人支付剩余 20%股权固定分红的能力，仁华医药未

能按期支付固定分红的情形下，吴力勇是否具备一次性付款收购 20%

股权的能力。（4）发行人放弃仁华医药 20%股权的表决权和剩余财

产分配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利益。请保

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公司治理。根据申报文件，截至 2022 年 10 月 24 日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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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控股股东为张爱江，直接持有发行人 68.05%的股份，实际控

制人为张爱江、张明、张佳、张咪和严棋鹏，共直接和间接持有发

行人 98.03%的股份。其中，张爱江和张明为父子关系，张爱江和张

佳、张咪为父女关系，张佳和严棋鹏为夫妻关系。请发行人结合公

司章程、协议或其他安排以及报告期内董事提名和高级管理人员任

免情况，说明最近一年张佳职位变动的原因、对发行人的具体贡献

等，相关人员变动是否对发行人经营稳定性及内部控制构成重大不

利影响。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募投项目的必要性。发行人 2022 年上半年扣非后归母净

利润同比减少 32.93%。请发行人结合未来行业发展趋势、目前业务

开展情况、在手订单等，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必要性以及

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11 月 14 日 


